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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县晶诚职业培训学校：
你校提交的《关于萧县晶诚职业培训学校终止办学的申请报告》及相关材料已收悉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安徽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经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会议研究，同意你校终止办学。请你校接此批复后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完成终止办学各项工作，并于完成注销登记后1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。
特此批复。
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6年1月7日
